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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铺租赁合同





   甲方（租赁方）：惠州市惠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方）：                                  






商铺租赁合同

甲方（出租方）：惠州市惠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甲乙双方就商铺租赁事宜，协商一致，缔结本合同，以资信守。
第1条 租赁物业及用途
1.1 甲方将其所有的位于惠州仲恺高新区和畅五路东7号翡翠香缇园商住楼3栋1单元2层01号的商铺（以下简称“该商铺”）出租给乙方。
1.2 该商铺建筑面积合计为961.6㎡，产权证号为【粤（2019）惠州市不动产权第5017854号】。 
1.3 乙方确认甲方已告知该商铺的相关情况，且在本合同签署时已对该商铺状况进行详细了解，同意按本合同约定条件按现状承租商铺。
1.4 该商铺为商业用途，乙方承租用于经营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变更经营项目，若乙方擅自更改用途的，甲方有权提前解除合同。
第2条 租赁期限
2.1 该商铺租赁期限共 6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第3条 交付
3.1 双方签署本合同后并且乙方按约定向甲方支付保证金后，甲方于    年  月  日前将该商铺交付乙方使用，乙方未履行相关义务，甲方有权顺延交付时间，但租赁期限不顺延，且顺延期间乙方仍需按照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租金等费用。
3.2 该商铺交付使用时，双方应依该商铺及相关配套设施的清单进行交接，并对其核对后签字确认。
3.3 乙方应于约定的该商铺交付日到甲方处办理交接手续，因乙方自身原因逾期前来办理的视为该商铺已交付乙方。
第4条 租金及相关费用
4.1 在本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内，甲方免费将该商铺出租给乙方，即乙方无需向甲方支付租金，但乙方应自行承担物业管理费及使用该商铺而产生的水、电等费用。        
4.2 乙方因使用该商铺所产生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一切费用由乙方自行向物业管理人缴纳，甲方不予代收。前述费用自甲方交付商铺之日（包括实际交付和视为交付）起开始计收，乙方应按物业要求自行按时缴纳。
第5条 物业管理
5.1 乙方接受该商铺所属之物业管理公司的管理。
5.2 该商铺原有设施设备（含与其他物业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管护由乙方负责，乙方应进行日常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通知甲方及物业管理公司，若由乙方原因造成的设施设备损坏，则由乙方负责维修。
5.3 乙方装修及自行安装的设施设备的管护与维修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5.4 该商铺的安全防火责任由乙方负责。
第6条 双方权利义务
6.1 甲方权利义务
6.1.1 甲方保证乙方在承租期间可以正常合理使用该商铺。
6.1.2 若乙方在经营中需要甲方提供该商铺的资料和办事中需甲方支持配合的，甲方可以予以协助。
6.2 乙方权利义务
6.2.1 乙方有权按本合同约定使用该商铺，依法经营；不得在该商铺内存放危险及违禁物品或从事违法活动。
6.2.2 乙方经营应自行取得与之相适应的各种行政许可及批准（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消防及环保合格证）。
6.2.3 乙方自行承担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劳动纠纷及其他经济或法律责任。
6.2.4 因乙方使用不当或其他非甲方或第三方原因造成该商铺及其附属设施遭受损坏或造成甲方或第三方遭受其他损失的，乙方应负责赔偿，乙方必须及时予以维修，因延误维修而造成甲方或第三方遭受损失的，亦由乙方负责赔偿。
6.2.5 乙方对甲方正常的房屋安全检查和维修应给予协助，因维修原因需临时搬迁的，要与甲方配合。阻延甲方维修而使甲方或第三方遭受损失的，乙方负责赔偿。
6.2.6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转租、分租该商铺的全部或部分。
第7条 合同终止与续期
7.1 不论本合同因何种原因终止或解除，乙方应在终止或解除的3日内搬离该商铺可移动的物品，装修及固定添附物（包括但不限于：铺设的管线、固定或镶嵌于墙体地面的设施物件等）无条件归甲方所有。如乙方逾期搬离（包括因甲方行使留置权乙方无法搬离的情形）超过10日的，甲方有权自行处理或委托第三方处理，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承担。
7.2 若乙方拟于合同期满后续租，应提前三个月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租权。
7.3 本合同终止，乙方应于终止日前结清租金水电费等各种费用，乙方搬离前有拖欠租金、水电费、物业管理费或有未尽其他义务的，甲方有权留置乙方于该商铺内的任何物品。
第8条 违约责任
8.1 乙方逾期交纳物业管理费、水电气等能源费用导致甲方被第三方追责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
8.2 一方违约导致另一方诉至法院，由此产生的律师费、差旅费、担保费等费用皆由违约方承担。
第9条 其它
9.1 因履行本合同产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商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
9.2 本合同一式肆份，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双方各执 两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10条 附件
10.1 本合同之附件为本合同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合同一并执行。
附件1：甲方主体资格文件 
附件2：乙方主体资格文件
       



4

甲方： 
代表人：
电话：
传真：
地址：
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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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代表人：
电话：
传真：
地址：
乙方： 
身份证号码：
电话：
传真：
地址：


2024年  月  日签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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